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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的 

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5】第 70 号 

 

 

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5 年 12 月 29 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

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预案”）。我部对上述披

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以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、根据预案，你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保利协鑫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协鑫有限”）的 100%股权，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，重组完成

后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热电联产及清洁能源发电业务。请你公司补充

披露本次交易前公司现有资产具体情况，该现有资产是否构成业务。

若公司现有资产构成业务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本次交易中商誉确认的具体金额、确认依据以及对上市公

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，并在“重大风险提示”部分作出风险提示。

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； 

（2）你公司对现有资产的处置计划与时间安排。 

2、根据预案，朱共山控制的除香港上市公司保利协鑫能源、协

鑫新能源、A股上市公司协鑫集成外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

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，但认为朱共山控制的发电业务、热力生

产和销售业务与协鑫有限不构成同业竞争。请你公司认真核查认为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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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成同业竞争的理由是否充分合理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3、根据预案，本次交易对手方上海其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上海其辰”）承诺协鑫有限 2016 年至 2018 年扣除非经常性

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.063 亿元、4.168

亿元和 4.242 亿元。协鑫有限 2012 年、2013 年、2014 年及 2015 年

1-11 月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

1.72 亿元、1.70 亿元、2.03 亿元和 1.97 亿元。协鑫有限的历史业绩

与承诺未来业绩之间存在较大差异，请补充披露上述业绩承诺的具体

依据及合理性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、预案披露，以 2015 年 11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，协鑫有限

100%股权以收益法评估的预估值为 45.38 亿元，较未经审计的合并财

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值 11.9 亿元，增值率 35.56%。

请结合协鑫有限所处行业发展趋势、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市盈率等指标，

详细说明本次评估增值的合理性，并请独立财务顾问、资产评估机构

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、预案披露，以 2015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，仲量联行出

具《协鑫有限市场法评估报告》，协鑫有限 100%股权以市场法进行评

估的评估值为 28.07 亿元；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《上海其辰投

资管理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保利协鑫有限公司股权全部权

益价值评估报告》，协鑫有限 100%股权以收益法进行评估的评估值为

32.24 亿元，两次评估相差 4.17 亿元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两次评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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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评估参数和依据，详细说明两次评估产生差异的原因，并说明是否

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三条的规定，请独立财务

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、根据预案，协鑫有限共有 56 家控股子公司，7 家参股公司。 

（1）请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

26 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（2014 年修订）》第十六条认真核

查以上参控股公司信息披露是否全面、完整，若未披露完整，请补充

披露相关参控股公司信息； 

（2）协鑫有限于2015年9月-12月购买了东台苏中环保热电有限

公司等23家公司股权，请补充披露该23家参控股子公司最近3年以来

实际控制人的变化情况，说明协鑫有限购买前述股权后是否导致其主

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，详细说明是否符合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

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。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、预案披露，标的公司协鑫有限 2012 年、2013 年、2014 年、

2015 年 1-11 月营业收入为 54.6 亿元、60.5 亿元、86 亿元和 72 亿

元，请按协鑫有限业务类型补充披露协鑫有限各项营业收入金额及占

比。 

8、请补充披露配套募集资金用于各募投项目的金额与占比，并

说明是否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

配套资金用途的相关规定。 

9、请补充披露协鑫有限与金山桥热电运营签署运营协议的具体

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相关收费、人员安排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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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请补充披露参与本次交易配套募集资金的发行股份认购对象

无锡腾宇飞、上海灏乘、上海坤乘、宁波臻荟、上海望畴是否属于私

募投资基金，是否需要履行相应的备案登记程序。如需履行备案登记

程序，请说明认购对象备案登记是否存在办理障碍，其不能按期备案

的解决措施，是否存在认购对象无法完成备案导致配套融资失败的风

险，并在“重大风险提示”部分作出风险提示。 

11、根据预案，协鑫有限及其子公司共有 16 处房产未取得房屋

所有权证，请补充披露其房屋所有权证办理进展情况，是否存在实质

性障碍，不能按期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解决措施，以及尚未取得房屋

所有权证对本次交易的影响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6 年 1 月 11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特此函告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5 年 12 月 31 日 

 

 


